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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超標者，產品應即勒令下架，業者應移送法辦！以上本席所提，請行政院還覆具體清查

措施。 

（二十二）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於國人孝道觀念日漸淡薄，為弘揚孝

道，貫徹中華民族傳統倫理綱常，落實我尊老敬賢優良儒家

精神，爰提鼓勵提倡「三代同堂」，建請行政院責成內政部

等相關單位，以提供租稅獎勵措施，鼓勵建商興建平價式三

代同堂住宅（如合宜住宅政策等），除務實我傳統孝悌倫常

精神外，亦能紓解老人照護、幼兒托育及無殼蝸牛購屋不易

問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國人孝道觀念日漸淡薄，養兒防老幾已成為神話，政府若欲弘揚傳統倫理，似可由「家」

的凝聚力著眼，鼓勵興建三代同堂，俾落實孝道精神。 

二、過去內政部曾經推動三代同堂國宅，鼓勵三代同住，然因宣導不力加上缺乏利多配套，營

建業者興趣缺缺，導致良法美意半途夭折，殊多可惜，而今時空環境不同，居家尤其不易

，鼓勵三代同堂對老有所終幼有所養的大同社會，當有正面意義！ 

三、三代同堂國宅政策值得若擬大力推廣，但須有週延且具誘因配套，例如政府提供營建業者

租稅獎勵措施，鼓勵建商興建平價式三代同堂住宅（如合宜住宅政策等），除務實我傳統

孝悌倫常精神外，亦能紓解老人照護、幼兒托育及無殼蝸牛購屋不易問題。此外，為使三

代同堂國宅政策深具成效，政府也應考慮針對購買三代同堂國宅的民眾，給予每戶 10 萬元

購屋補貼，以及購屋前五年房屋稅減半獎勵！俾增其誘因。 

（二十三）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眷村改建後眷村文化及傳統濃郁人情

似有日漸式微，未改建眷村之原有傳統人文風情似也因公利

社會之衝擊而淡泊。籲請政府儘速活化眷村生活機能，透過

「社區主義」概念，建立眷村社區消費合作社，將軍公教福

利中心貨品經由機動物流和宅配機制送到眷村每戶家庭，期

達便民及照護眷村之目的，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儘管政府近幾年來持續對眷村居住環境和品質的改善多所著墨，但嚴格說來，自從實施眷

村改建以來，照護眷村生活的緊密度似乎已經鬆弛，許多眷村居民不斷反映，改建後的眷

村環境和生活機能持續在退化，好像改建之後，眷村便「自求多福」，感受不到政治熱季


